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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
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创新科技中心2栋-2A-3201。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程涌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7人，代表股份 241,148,62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314,472,204 股（总股本317,360,504股扣除股权登记日回购专用账户的持股数量2,
888,300股后，下同）的76.6836%。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221,021,2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283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5人，代表股份20,127,3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00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4人，代表股份24,148,62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791%。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9人，代表股份4,021,2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87%。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5 人，代表股份 20,127,3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004%。
3、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

证。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1,138,9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对1,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138,9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8％；反对 1,3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弃权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

（二）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1,138,7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9％；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138,7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0％；反对 1,5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弃权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

（三）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及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1,138,9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对1,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138,9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8％；反对 1,3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弃权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1,145,7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2,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145,7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0％；反对 2,9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124,5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285％；反对11,022,104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07％；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24,51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3489％；反对 11,022,10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6428％；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557,2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48％；反对589,362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44％；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557,2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512％；反对 589,36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06％；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商品和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1,145,1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145,1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5％；反对 1,5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八）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101,5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50％；反对45,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8％；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101,5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50％；反对45,1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8％；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137,8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5％；反对 10,8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137,8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3％；反对10,8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十）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102,6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9％；反对 37,6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弃权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102,6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5％；反对37,6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7％；弃权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恒、张露丹
3、结论性意见：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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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

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点。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阮鸿献先生。

6.会议通知于 2026年 4月 2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有238人，代表股份300,508,74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74,128,225股（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585,604,125股，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为11,475,900股，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相关规

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574,128,225股）的52.3417%。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14人，代表股份282,585,01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74,128,225股的49.219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4人，代表股份17,923,7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74,128,225股

的3.1219%；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227人，代表的股份为18,715,34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74,128,225股的3.2598%；

4、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会

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相结合表决，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1． 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9,416,842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66%；

反对 833,8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75%；

弃权 258,1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623,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4.1658%；反对83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4552%；弃权258,1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3791%。

表决结果通过。

2． 审议《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9,043,942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26%；

反对 1,206,7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16%；

弃权 258,1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250,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2.1733%；反对1,20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4476%；弃权258,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3791%。

表决结果通过。

3． 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9,300,842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80%；

反对 820,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29%；

弃权 387,7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507,4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3.5459%；反对82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3825%；弃权387,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0716%。

表决结果通过。

4． 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9,515,842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96%；

反对 746,3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83%；

弃权 246,6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722,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4.6947%；反对74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9876%；弃权246,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3176%。

表决结果通过。

5． 审议《关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报告——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9,007,242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03%；

反对 1,253,8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72%；

弃权 247,7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213,8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1.9772%；反对1,25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6993%；弃权247,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3235%。

表决结果通过。

6． 审议《关于调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9,206,142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65%；

反对 830,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63%；

弃权 472,4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412,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3.0399%；反对83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4359%；弃权472,4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5241%。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
3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7．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89,038,12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829%；

反对 11,377,115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860%；

弃权 93,5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7,244,7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38.7101%；反对 11,377,1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60.7903%；弃权 93,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996%。

表决结果通过。

8．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2018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9,132,542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20%；

反对 1,277,1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50%；

弃权 99,1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339,1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2.6467%；反对 1,27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6.8238%；弃权 99,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5295%。

表决结果通过。

9． 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9,098,242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06%；

反对 991,1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98%；

弃权 419,4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304,8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2.4634%；反对99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2957%；弃权419,4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2409%。

表决结果通过。

10． 审议《关于同意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9,472,242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51%；

反对 990,6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96%；

弃权 45,9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678,8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4.4618%；反对99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2930%；弃权45,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453%。

表决结果通过。

除审议上述议案外，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达、洪涛。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3007 证券简称：直真科技 公告编号：2026-041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9:25；9:30－

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至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523号楼融科望京中心A座11层。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袁隽。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7、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61人，代表股份68,587,35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359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人，代表股份 63,
883,0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25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7人，代表股份4,704,28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4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158人，代表股份4,704,
3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4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1人，代表
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7人，代表股份4,704,
2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42%。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181,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81%；反对405,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15%；弃权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298,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698%；反对40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239%；弃权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181,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81%；反对405,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15%；弃权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298,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698%；反对40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239%；弃权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177,9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31%；反对409,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65%；弃权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294,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975%；反对40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61%；弃权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177,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18%；反对40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60%；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294,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783%；反对40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898%；弃权1,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9%。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关联股东王飞雪、金建林、袁隽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合计63,882,970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 4,290,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103％；反对 41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78%；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290,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103％；反对4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78%；弃权1,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9%。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173,8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71%；反对41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07%；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290,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103%；反对4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78%；弃权1,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9%。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173,8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71%；反对41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07%；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290,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103%；反对4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78%；弃权1,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9%。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177,2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21%；反对408,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57%；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294,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826%；反对40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855%；弃权1,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表决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180,2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65%；反对405,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14%；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297,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464%；反对40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217%；弃权1,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冬松、彭秀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
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300917 证券简称：特发服务 公告编号：2026-024
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

9:15至9:25，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侨香路1010号特发文创广场五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陈宝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合计为99,578,7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9223%。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数合计为5,783,7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23%。
（2）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93,

79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000%。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5,783,7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23%。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5,783,

7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23%。
（4）公司董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9,473,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2%；反对100,2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7%；弃权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5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678,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1783%；
反对100,2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7335%；弃权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882%。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9,470,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7%；反对102,7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2%；弃权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5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675,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1351%；
反对102,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7767%；弃权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882%。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9,486,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8%；反对86,7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1%；弃权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5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691,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4118%；
反对86,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001%；弃权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882%。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公司及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9,470,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8%；反对102,4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9%；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5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675,9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1368%；
反对102,4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7715%；弃权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916%。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9,468,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92%；反对105,2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7%；弃权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5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673,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0919%；

反对105,2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8199%；弃权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882%。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9,468,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92%；反对103,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6%；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7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673,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0919%；

反对103,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7836%；弃权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24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王俊、谭天琦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特发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880 证券简称:卫光生物 公告编号:2026-027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6年5月18

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的总股本 226,800,000股为基

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元（含税），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45,360,000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
增股本。

2.本权益分派预案从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实施分配的预案与股东会
审议通过的分配预案一致。

3.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实施。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26,800,000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
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
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6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6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7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8*****382
08*****170

股东名称

深圳市光明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6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深圳市光明区光侨大道3402号
咨询联系人：洪洁辉
咨询电话：0755-27402880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的文件；
2.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941 证券简称：中国移动 公告编号：2026-011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2025年末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于 2026年 5月 21日召开 2026年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宣布派发末期股息的议案》。董事会建议向全体股东派发截至
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2.52港元（含税），2025年全年派息率为75%，股息将以港元计
价并宣派，其中A股股息将以人民币支付，折算汇率按股东周年大会宣派股息之日前一周的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港元对人民币中间价平均值 1港元折合人民币 0.873476元计算，金额为每股人民币
2.2012元（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已发行股份总数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
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的已发行股份总数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派息金额
不变，相应调整利润分配总额。

公司于2026年3月26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建议向全体股东派发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2.52港元（含税），连同

已派发的中期股息，2025年全年股息合计每股5.27港元（含税），同比增长3.5%。2025年全年派息率
为75%（折算汇率采用2025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元对人民币中间价计算）。股息将以港元计
价并宣派，其中A股股息将以人民币支付，折算汇率按股东周年大会宣派股息之日前一周的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港元对人民币中间价平均值计算。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2025年末期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6-006）。

公司拟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2026年股东周年大会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
宣布派发末期股息的议案》，董事会建议向全体股东派发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
2.52港元（含税），2025年全年派息率为75%，股息将以港元计价并宣派，其中A股股息将以人民币支
付，折算汇率按股东周年大会宣派股息之日前一周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元对人民币中间价平均
值1港元折合人民币0.873476元计算，金额为每股人民币2.2012元（含税）。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年度末期派息的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
股权激励授予股份/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
每股派息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利润分配总额。

为更好地回馈股东、共享发展成果，公司充分考虑盈利能力、现金流状况及未来发展需要，2026
年派息率将稳中有升。

特此公告。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853 证券简称：皮阿诺 公告编号：2026-043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5年度暨
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4月29日披露了《2025年
年度报告》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
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15:30-16:3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公
司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
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时间、地点及方式
1、召开时间：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15:30-16:30
2、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3、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出席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董事长兼总经理徐凯旋先生、独立董事钟玮先生、董事会秘书

李克宇先生、财务总监刘慧奇先生。具体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人员以实际为准。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6年 5月 25日（星期一）15:30-16:30通过网址 https://eseb.cn/1o59xQznZug或使用

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5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
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柯倩
电话：0760-23633926
电子邮箱：webmaster@pianor.com
特此公告。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782 证券简称：可立克 公告编号：2026-035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公司已于2026年4月28日披露《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营业总收入为

122,499.2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46.37万元，较上年同期
下滑63.63%。2026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104.59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滑66.82%，具体经营情况及财务数据详见《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不存在需披露
业绩预告的情形，也不存在未公开的定期业绩信息泄露的情形。

2、公司墨西哥生产基地项目尚处于前期投入建设阶段，暂未形成产能并实现投产销售。预计短
期内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3、公司SST固态变压器相关研发工作还在推进中，目前相关产品仍处于研发与测试的早期阶段，
尚未产生营业收入，预计短期内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4、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可立克，证券代
码：002782）连续2个交易日（2026年5月19日、2026年5月20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偏离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关注与核实情况说明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外部市场环境、行业政策、公司基本面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公司已披露的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

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

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869 证券简称：金溢科技 公告编号：2026-031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深圳市敏行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敏行电子”）通知，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敏行
电子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

本次质押数
量

1,840,000
1,84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6.01
6.01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04
1.04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

是否
为补充
质押

否

-

质押开始
日期

2026年5月18日

-

质押到期
日期

质权人解除质
押登记之日

-

质权人

天津中财商
业保理有限

公司

-

质押
用途

自身资
金需求

-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敏行电子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的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

本 次 质 押 前

质押股份

数量

本 次 质 押 后

质押股份

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 售 和 冻

结、标记数

量

占 已 质

押股份

比例

（%）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

罗瑞发

深 圳 市 敏

行

电 子 有 限

公司

曾晓

合计

6,939,350

30,615,600

129,900
37,684,850

3.92

17.31

0.07
21.30

1,930,000

13,170,000

0
15,100,000

1,930,000

15,010,000

0
16,940,000

27.81

49.03

0.00
44.95

1.09

8.48

0.00
9.58

1,930,000

0

0
1,930,000

100.00

0.00

0.00
11.39

3,274,512

0

0
3,274,512

65.37

0.00

0.00
15.78

注：1、上表比例保留两位小数，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分项加总与合计数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2、上表中罗瑞发先生所持股份限售原因为高管锁定股。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敏行电子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发生股份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况。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敏行电子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

司利益的情况。
3、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的情形。
4、股份质押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敏行电子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44.95%，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9.58%，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权变更。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其他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